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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金在金融机构破产处置中的角色与清偿顺位 

作者：杜文乐丨庞雅丹 

当前中国金融风险处置进入深水区，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与地方债务风险交织叠

加，给金融稳定带来挑战。《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显示，现存 337 家高风险金融机构均为中小银行，

总资产规模达 6.63 万亿元。同时，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频发，部分房企进入破产程序，地方债务规模维持

在 50 万亿元高位，多重风险增加了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复杂性。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

定较为简略，其修订草案则增设专章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规定。本文将梳理其中第二百条关于保障基金代偿

机制与清偿顺位条款的核心内容。 

一、条文解读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二百条明确了各类保障基金的代偿规则：（1）保障基金依法偿付权利人

或受让其债权后，享有对金融机构的追偿权，需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保障基金在偿付或受让金额范围内，

取得与被偿付主体相同的清偿顺序；（3）若其他法律对金融机构破产债权清偿顺序有特别规定，优先适用该

特别规定。 这一条款填补了现行法律中关于保障基金追偿权与清偿顺位的空白，为各类保障基金参与风险

处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保障基金职能与代偿实践 

2000 年以来，中国分别建立了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保障基金，2015 年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建立

了存款保险基金，2022 年发布的《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了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至此中国形

成了多层次的金融保障基金体系。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这是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

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依托现有的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筹集和管理。 

存款保险基金。该制度兼具以下多重职能： 

 风险补偿与保障功能。《存款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基金对存款人在最高偿付限额（目前为 50 万

元）内的存款实行全额偿付，超出部分依法从清算财产中受偿。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中，由存款保险

基金实施收购承接，对全部个人储蓄存款、5,000 万元以下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全额保障；对

5,000 万元以上的大额债权实行分段计算，对公客户债权人获得全额保障的比例达到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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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风险识别与纠正功能。通过差别费率、风险监测、评级体系和早期纠正机制，提前发现并化解

金融机构风险，包括督促补充资本、控制资产增长、降低杠杆率等。 

 金融风险处置功能。同样以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为例，存款保险机构迅速介入，与金融监管部门合

作，对包商银行实施了接管。由央行和存款保险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全部债权保障水平近 90%。

存款保险基金参与发起设立蒙商银行，入股徽商银行，促成包商银行相关资产、负债和业务被收购

承接。 

保险保障基金。该基金由保险公司缴纳，其核心职能包括“保单救济”与“保险公司救助”。 

 保单救济。当保险公司被撤销或破产时，基金对保单持有人的未获清偿债权进行补足，确保最低受

偿比例。对于非寿险保单，例如财产险、短期健康险等，若清算财产不足以支付保险债权，基金按

法定比例补足差额。对于具有长期性和人身属性的寿险保单，基金优先支持将保单转让给其他保

险公司，若受让公司存在损失，基金将向其提供救助。 

 保险公司风险处置支持。流动性救助方面，基金通过贷款缓解短期资金压力等。治理支持上，基金

通过收购问题保险公司股权、增资入股等方式成为股东，改善公司治理与经营能力。例如，在 2006
年新华人寿危机中，基金收购其 22.53%股权并主导重组。保单承接方面，在安邦保险风险处置中，

保险保障基金参与资产剥离与新主体（大家保险）设立，由大家保险承接合规保单。在天安财险、

华夏人寿等机构的接管过程中，保险保障基金参与风险处置，协助维护机构基本业务运转。 

从代偿机构的顺位来看，存款保险基金以及其他行业的保障基金偿付金融消费者的方式可以是直接偿

付、委托机构代为偿付或提供担保等支持。相关机构被委托偿付时，将获得与被偿付者相同的清偿顺序。 

三、特殊债权顺位冲突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在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清偿顺序的规定中，将社会保险费用与职工债权调

整为同一清偿顺位，这一调整与现行金融领域特别法产生了冲突。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

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按顺序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

的本金和利息。《保险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保险金的赔偿或者给付劣后于职工债权，而优先于所欠社会保

险费用。前述法律规定中关于个人储蓄存款、保险金的清偿顺位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产生了冲突，

后续可持续关注相关清偿顺序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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